
附件 11 

臺北市 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安置 

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鑑定通過評量證號碼如下： 

民權國中數理資優班 

11403 

劉○辰 

11404 

謝○捷 

11407 

賴○達 

11410 

黃○睿 

11412 

陳○齊 

11413 

李○廷 

11417 

黃○軒 

11419 

江○玹 

11420 

李○澤 

11421 

李○陞 

11425 

蔡○家 

11429 

吳○翰 

11430 

陳○勳 

11431 

陳○夫 

11432 

余○潔 

11433 

程○庭 
    

以上共計_16_名 

二、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且接受安置學生，須於 115年 1月 19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前繳交安置同意書（如附件 6，須經學生本人及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簽章）至

本校特教組；逾時或未完成繳交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1 2 日 

 


